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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8 年 2 月 8 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7 年 10 月 26 日委员会的信，信中鼓励圭亚那政府向安全理事会

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供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在这方面，我高兴地转递圭亚那政府执行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最新报告

(见附件）。 

 

            临时代办 

            乔治·塔尔博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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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2 月 8 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的附件 
 
 

  圭亚那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的报告* 
 
 

2007 年 12 月 11 日 

 

 圭亚那政府感谢提供信息总库，因为它有助于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列报和提供必要的信息。 

 圭亚那重申，自从 2004 年圭亚那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提交上份报告以来，它依然没有制造任何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

器或进行这类交易。还有，圭亚那此时也没有可把贩运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

武器的行为直接列为犯罪行为的法律。 

 然而，议会特设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2007 年第 18号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

主义行为的法案》。这项法案并不直接涉及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或核武器或其他大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制造、获取、拥有、储存、运输、转移或使用。不过，这项法案

的意图之一是对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提起公诉和没收犯罪所得和恐怖主义财产。 

 该法案第五部分详细说明了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问题并且赋予警察、海

关官员或金融情报中心主任授权人员截获和扣留下列资金的权力：有正当理由怀

疑打算用于恐怖主义的资金；属于恐怖主义组织的资金；信托基金持有的恐怖主

义组织资金或属于恐怖行为所得财产的资金：第 67(1)条。 

 还有，该法案第 68 条规定，任何人，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提供或筹集资

金或其他财产，凡是打算把这些资金或财产用于造成平民死亡或严重身体伤害的

行为；或用于威胁人们、政府或国际组织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他们的行为均

为非法行为。 

 任何人直接或间接地有意从任何恐怖主义者或恐怖组织筹集资金或资产或

向其提供资金或资产，或明知这些资金可能用于根据圭亚那是缔约国的《制止向

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附件所列条约之一的定义构成犯罪或与之相关的

行为，这些行为也是非法行为：第 68 条。此外，处理恐怖主义财产也是犯罪行

为，其中有保留恐怖主义财产、协助隐藏、摆脱司法管辖或向任何其他人转移这

类财产：第 70 条。 

 根据这项法案成立的金融情报中心如有正当理由怀疑一项交易涉及洗钱、犯

罪所得或资助恐怖主义，则有权编写送交检察机关主管的报告：第 9条。该法案

将废除先前不包括任何反恐内容的 2000 年《反(防止)洗钱法》。 

 
 

 
* 
管制文书已在秘书处存档，可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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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炸药法律目 16:06》涉及进口、储存、携带和销售火药和其他爆炸

物的管制。 

 该法把炸药定义为：“火药、硝化甘油、达纳炸药、火棉、黑色矿山炸药、

雷汞或其他雷爆金属和不论是否与上述物质相类似，使用或制造以产生实际爆炸

效果或烟火效果的任何其他物质；并且包括引信、雷管和文中定义的任何炸药改

良物或配制物，但不包括安全紧固弹筒”：第 2节。 

 部长有权指定圭亚那任何地点或船舶成为储存炸药的火药库，有权提出管理

这些火药库的一般规则：第 4 节和第 6 节。如《炸药律目 16:06(附属立法)》所

述，现在有 3 座储存炸药的火药库。部长还有禁止炸药进口或出口的酌处权，仅

有批发商或经部长批准代表批发商的人员方可向圭亚那进口炸药：分别为第 9 节

和第 10 节。 

 还有，《炸药条例律目 16:06》详细规定了炸药进口和过境的程序；以及炸药

的保管、包装和运输方式。 

 《1954 年炸药(销售、购买和占有)条例律目 17》涉及获取和销售炸药的许

可证发放问题。第 8 节具体规定，除了为此而发的许可证具体列明的使用目的和

地点外，任何人不得使用任何炸药。 

 圭亚那《火器法律目 16:05》规定了火器和弹药的进口、销售、占有和使用，

还规定了这类火器的注册和许可证发放事项。 

 火器被定义为“能够发射任何弹丸、子弹或其他弹射体的任何种类的致命枪

管武器，包括不论是否属于上述致命武器的任何违禁武器、任何这类致命武器或

违禁武器的任何部件、经设计或改造消除这类武器发射产生的噪音或闪光的任何

这类武器配件以及按部长命令宣布为火器的任何其他物品”：第 2 节。 

 在圭亚那，除了指定港口或指定机场外，不得通过海运或空运进口任何火器

或弹药：第 12 节。在持有或控制这类火器或弹药的人在圭亚那入境时，进口的

所有这类火器或弹药都必须交存在最靠近入境点的警察局：第 13 节。除非和直

到有关武器经过刻字编号或明确标记并持有获准拥有这件武器的有效火器执照

或火器中间商证明，否则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准从海关仓库或从警察局运走任何火

器：第 14 节和第 15 节。 

 《1999 年第 3 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控制)法(修正案)》修改了《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物控制法》，其中列入关于前体化学品的罪行。第 15A 节规定，制造、

拥有、运输或向任何人供应《第四附表》所列的任何物质都是犯罪行为。《第四

附表》列出三十六(36)种前体化学品并且包括在可能存在盐类的情况下这些物质

的盐类。 

 上述修正案第 15B 节赋予部长向《第四附表》增加和删除物质的权力。 


